
簽 113年10月29日 　於　人事室、李文娟(5311)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主旨：有關續聘陳怡成律師擔任本校常年法律特約諮詢一案，

簽請核示。

說明：　

一、查陳怡成律師為本校常年法律特約諮詢律師，聘任期間

將於本(113)年12月31日止。
二、為因應本校法律涉訟案件已轉為勞工爭議、教師法及性

平案等，不再拘限於民、刑事訴訟，爰擬續聘陳律師擔

任本校常年法律特約諮詢律師，聘任期間為壹年。

三、檢陳常年法律特約諮詢契約書擬稿如附件，主要內容略

述如下:
(一)聘任期間：114年1月1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。
(二)聘任酬金:新台幣60,000元整。
(三)聘約期間提供服務內容（法律時數）如下：
１、 法律服務時數：15 小時；超過15小時，每小時服務

費用3,500元計。
２、於公務員正常上班時間內免費法律服務。

(１)15分鐘內之電話法律諮詢。
(２)法律文件或存證信函之簡易審閱。
(３)支付命令之異議。
(４)民、刑事訴訟的聲明上訴。
(５)確定證明之聲請。
(６)教職員工及學生15分鐘內之電話法律諮詢。

３、顧問期間優惠收費標準如下：

(１)委任辦理訴訟案件，九折優惠。
(２)委任辦理非訟案件，八折優惠。
(３)其他法律服務事件，七折優惠。

檔　　號：113/0899/

保存年限：3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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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本案法律諮詢聘任酬金60,000元，擬支應方式如下：由本
室專項業務費-常年法律特約諮詢費用支應。

擬辦：奉核後，辦理後續簽約及聘書製發等相關事宜。

會辦單位：主計室

第一層決行
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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